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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企業亦需公共監督 
 

    近日來中鋼「民營化」（私有化）的過程引起各種爭議，不過很少人討論
私有化之後的問題，例如我們是否要繼續監督私有化之後的中鋼？在台灣很多

人以為私有企業「屬於老闆」、就只屬於私領域，因此不用監督。確實，一個

企業的「公」「私」性質如何界定，並非是一個自明的問題。 

    台灣眾多的中小企業多半是獨資企業或家庭企業，這種企業形式中所有權
與經營權合一，老闆同時是所有者與經營者，而這即是資本主義的原型，資本

主個人追求私利的欲望，構成了他改進企業效率以極大化企業利潤的強烈動

機，以此所帶來的動力，就直接表現在經營作為上面，也就是俗稱的「為自己

做」。 

    但是隨著成長及競爭的需要，企業單位必須擴張，一方面是資金的來源必
須擴大，而股票上市就是因此需要發展出來的制度，讓企業主向社會大眾集

資。另一方面是經營責任的分擔，因此出現了職業經理人。如此就出現了所有

權與經營權有所分離的現代公司的形式，它形式上的私有性被沖淡了，而社會

性則大大的增加了。同時隨著經營範圍的擴大，雇用員工開始包括非家庭成

員，業務來往的範圍也越來越廣，到達社會更遠的角落。所以隨著經濟的發

展，私有企業的社會性在形式上以及實質上，都同時在增大之中。 

    在台灣很多人會惑於私有權的形式，而認為私有企業就是「屬於」老闆
的，而忽略了企業除了所有權形式私有之外，其他方面都具有很強烈的社會

性。譬如說，近年來職棒興起，在年輕一代中已逐漸形成棒球文化，每個球隊

雖然都是私有企業、具有以極大化老闆的利潤為目的的一面，但球隊也擁有廣

大的認同它的忠實球迷，這是它社會性的一面，球迷們雖然知道老闆擁有球

隊，但也仍認為球隊同時也是屬於他們球迷的。 

    假設那一天球隊老闆因為經濟利益變化的關係，決定將球隊移到日本或福
建，屆時老闆因私利而做的這個決定，必然會對台灣的球迷帶來強烈的負面影

響。在台灣目前球隊或許暫時沒有外移的可能，不過在美國球隊移往不同城市

則是經常發生的事，而每次也都引起當地球迷強烈的抗議。棒球隊的社會性或

許特別明顯易見，不過與其他企業在這方面並沒有太大差異。譬如近年來台商

急速的往東南亞與大陸投資，雖然這些外移的製造業廠商沒有球迷，但是他們

過去所雇用的員工、員工所累積的技術、供應它們原料的周邊事業，以及台灣

的經濟，都受到了他們外移的影響。這也顯示制度上的一個矛盾，資本主義經

濟主要是以企業主追求私利作為推動整體經濟成長的動力，但它的後果的社會

性卻越來越強。 

    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之下，私人老闆所做的決定，都會有社會性的影響，因
此我們除了證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等經濟性規範之外，也需要許多社會立

法，來規範私有企業的一些行為，包括人事權、勞動基準、產品規格、污染防

治等。以人事權為例，大家雖然默認老闆有人事權，但是大家也認為老闆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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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只依據他的私利或成見，而剝奪了社會上某些人的工作權，即不該設 「單身

條款」 、 「限男/女性」、不雇殘障等等。不過這些保障公民各種權利的社會
立法，多半必須是經由社會運動，經由眾人在公共領域中共同努力，才可能建

立起來的。 

    認為「私有企業屬於老闆」實在是一個對制度理解上的錯誤，一個私有企
業除了所有權形式上的私有性之外，其他各方面都有強烈的社會性，企業資本

形式上的私有只是社會制度的一面而已。企業的活動構成一個資本主義經濟體

系的主要內容。既然企業主為追求私利所做的經濟決定，都會有社會性的影

響，社會也當然要對這決定做出各種規範，因此私有企業的一些行為應該是在

公共監督的範圍之內。 

    現在台灣社會中，「叢林法則」仍然當道，這次中鋼釋股案過程中所發生
的各種弊端，就是公共監督力量不足的一個鮮活的例子，而加強公共監督的力

量是我們所要努力的目標，我們不僅要監督中鋼釋股的過程，也要監督「民營

化」之後的中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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